附件1
杨凌示范区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评选办法

为了进一步加强杨凌示范区单位庭院和居住绿化建设，提高城市整体绿化水平，倡导爱绿、护绿的良好风尚，依据有关规定、标准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申报范围
杨凌示范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社会团体、部队和居民区（居住组团、居住小区）均可参加评选。
二、申报程序
1、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评选实行申报制。申报单位按照《杨凌示范区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标准》组织自查，填写《杨凌示范区园林式单位（居住区）申报表》，提出申报（有多家单位共有的庭院可联合申报）。
2、各单位申报资料由杨凌示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进行检查初审，如同意推荐的，签署意见后上报示范区管委会。
3、杨凌示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在每年8月底前组织相关部门、单位技术人员，对申报材料进行技术审查；审查通过的，按照申报条件和标准，进行现场核查，征询单位人员和居住区居民意见。在技术审查、现场检查和征询意见的基础上，示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对每个申报单位进行综合审议，提出意见。
4、示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综合审议合格的，上报示范区管委会审核命名。
三、申报条件
1、申报单位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，居住区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。
2、申报单位的绿化工程必须竣工两年以上且绿化成效明显。
四、申报时间
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每年评选命名一次，5月底前完成申报工作，由示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在春季绿化季节对拟建单位、居住区绿化建设进行检查指导，督促整改，随机抽查；6月30日前将初验合格单位、居住区申报表及资料报送示范区管委会。
五、申报材料
1、申报报告（对照园林式单位、园林式居住区标准进行自查说明）；
2、《杨凌示范区园林式单位（居住区）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；
3、单位、居住区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文件（图纸、说明）及绿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、竣工图；
4、单位、居住区园林绿化建设、管理的规章制度资料及养护情况介绍；
5、有关园林绿化效果的图片及其他有关材料；’
6、申报单位、居住区材料统一按A4规格纸张依次装订成册。
六、复查管理
1、示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对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实行动态管理，每五年进行一次复查。对园林绿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保留称号，对绿化水平下降，或出现侵占绿地、破坏园林绿化成果行为的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，建议示范区管委会撤销其称号。
2、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
  

